
养老机构备案服务指南
一、适用范围
涉及的内容：适用于申请任城区的养老服务机构
适用对象：任城区内成立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
二、事项审查类型
备案
三、服务依据
（一）《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（2020年5月1日）
（二）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（2023年6月27日）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（1996年8月29日通过）
四、受理机构
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五、决定机构
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六、数量限制
无数量限制
七、申请条件
　　申请单位已依法办理法人登记

九、申请材料目录
（一）养老机构登记证书

（二）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书

（三）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
十、申请接收
窗口提交纸质材料，山东政务服务网网办
办理基本流程

方式一：对申请人提供的《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书》进行书面审查，审查合格的向申请人发放《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》，由申请人自行确认并自愿签署《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》。

方式二：山东省政务服务服务网全程网办
办理方式
窗口提交审核；全程网办
十三、办结时限
法定时限：1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即时办结

十四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不收费
十五、审批结果
养老机构备案回执
结果送达

济宁市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中馆201窗口送达，邮寄送达
十七、咨询途径
电话咨询：0537-5662587（后台）
十八、监督投诉渠道
电话投诉：0537-5660357
十九、办公地址和时间
办公地址：任城区为民服务中心（任城大道和琵琶山北路交汇处）中馆二楼
办公时间:夏季 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；下午:14:00-18:00  

冬季  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；下午13:30-17:30
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书

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：

经我单位研究决定，设置一所养老机构，该养老机构备案信息如下：

名称：

地址：

法人登记机关：

法人登记号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服务范围：

服务场所性质：自有/租赁

养老床位数量：

服务设施面积：      建筑面积：        占地面积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请予以备案。

备案单位：    （章）

年  月  日   

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                的备案信息，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及时、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。

承诺已了解养老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承诺开展的养老服务符合《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》载明的要求。

承诺按照诚实信用、安全规范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开展养老服务，不以养老机构名义从事欺老虐老、不正当关联交易、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行为；禁止虚假宣传、违规销售药品、保健品。

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。

承诺不属实，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备案单位：（章）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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